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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5/2006 號案件  刑事司法裁判的上訴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檢察院 

主題：刑事訴訟的上訴期間。期間的中止。 

裁判日期：2006 年 11 月 8 日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、岑浩輝和朱健。 

摘要： 

 在刑事訴訟中，如有被告羈押候審，且被告原已有任命之辯護人，同

時沒有提出任何請求任命新的辯護人之理據，則在有罪判決提起上訴的期

間進行過程中，被告請求任命新的辯護人的申請並不導致正在進行中的上

訴期間的中止或中斷。  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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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透過 2006 年 6 月 22 日的合議庭裁判，中級法院拒絕了被告甲針對第

一審法院所作裁判而提起的上訴，該裁判判處其 10 年零 6 個月零 15 日有

期徒刑及 MOP10,000.00（壹萬澳門元）的罰金，或不交罰金時，以 66

天監禁代替。   

被告不服，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。 

在其意見書中，助理檢察長認為該上訴逾時。   

聽取被告對所提出問題的看法，他沒有提出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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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實 

對決定所提出的問題而言重要的事實如下： 

1. 2006 年 6 月 26 日，根據本案被羈押的被告在監獄內被親自通知了

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，該裁判拒絕了其對有罪裁判提出的上訴，2006 年 6

月 23 日，其辯護人亦以掛號信被通知； 

2. 2006 年 6 月 28 日，他呈交了致予中級法院有關案件裁判書製作法

官的一封信，提出希望對裁判提起上訴並要求任命一辯護人； 

3. 將有關信函轉往中級法院，並於 2006 年 7 月 6 日由該法院收取。 

4. 透過 2006 年 7 月 7 日之批示，基於被告已有獲任命的辯護人，故

裁判書製作法官命令為其認為適當之效力，把該信通知被告之辯護人； 

5. 原已任命的被告的辯護人沒有提出上訴； 

6. 經多番波折之後，給被告任命了新的辯護人，而該辯護人於 2006

年 8 月 26 日提出了上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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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律 

1. 要解決的問題是想知道，由上訴人提起之上訴是否適時。 

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1 條第 1 款規定：“提起上訴之期間為十日，

自裁判之通知或判決存放於辦事處之日起計；如屬口頭作出並轉錄於紀錄

之裁判，且利害關係人在場或應視為在場者，則自宣示該裁判之日起計”。 

另一方面，同一法規第 100 條第 7 款規定：“向嫌犯、輔助人及民事

當事人作出之通知，得向其辯護人或律師為之；但關於控訴、歸檔、起訴

或不起訴批示、聽證日期之指定、判決等之通知，以及關於採用強制措施

及財產擔保措施之通知除外”。  

提起上訴的期間於 2006 年 7 月 6 日屆滿（星期四），而提起上訴的申

請只是在 2006 年 8 月 28 日呈交予法院。 

那麼行為期間過後，作出行為之權利即消滅，但有合理障礙除外（《民

事訴訟法典》第 95 條第 3 款，因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 條而補充適用），

但既沒有提出合理障礙的事實情節，而從已知悉事實來看也不存在這一障

礙。 

2. 儘管如此，有必要澄清最後一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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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案中，被告原已有獲任命的辯護人，當提起上訴之期間正在進行

的過程中，被告卻要求任命辯護人，但被否決。事實上，由於被告已有獲

任命的辯護人，故透過 2006 年 7 月 7 日之批示，裁判書制作法官命令為

其認為適當之效力，把該要求通知被告之辯護人。 

但在該日，提起上訴之期間已屆滿。 

這種情況完全歸責於被告。確實，當其被通知現被上訴之裁判時，他

可以與其辯護人聯繫，請求上訴，但他沒有做。其被羈押之狀況並不妨礙

他這樣做的，因為基於多種原因，他經常自監獄向案件寫信。同時，被告

沒有要求更換辯護人，也沒有提出任何任命新的辯護人的理據。 

肯定的是並不妨礙被告直接向法院要求提出上訴，但該請求既不中

止，也不中斷提出上訴及提交上訴理據的期間，因此明顯的是，上訴逾時

的風險就由上訴人承擔。 

結論是，因逾期而必須不審理所提出之上訴。 

 

四、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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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因逾時而不審理上訴。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責，確定其中的司法費為一個計算單位。給予被

告之辯護人的代理費為壹仟澳門元。 

2006 年 11 月 8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製作法官）－ 岑浩輝 － 朱健 


